
page： 

M070 

條目： 

《佛印三昧經》 

內容： 

《佛說佛印三昧經》（15） 安世高譯？ 

1、「佛三昧名者，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，智慧印也。……得摩訶……經，乃得作

佛。」（三四三中）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佛說佛印三昧經》卷 1 (CBETA, T15, no. 621, p. 343, b22-28)： 

「佛三昧名者，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智慧印也。菩薩求道，得聞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智

慧印者，大善不可得聞也。菩薩求道欲得作佛，要當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。摩訶般若

波羅蜜經者，是八方上下諸佛大父母也。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，乃得作佛耳。」 

條目： 

《成具光明定意經》 

內容： 

《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》（15）  支曜譯 

1、集眾甚多。他方佛國及十二天神護法將軍。觀音在內。 主要為在家說 

2、應貴姓子善明供。屋室忽大，飯食無缺，為善明說六德，三十七品等成佛之道。 

3、淨行百三十五事，乃得入成具光明此定。  行四事，入四要。 

4、善明往因，受決，得十澹然法；大眾得五無轉心。主五願 

5、貴賤男女，不能修學此定，當書寫經卷供養，加行十五法，或十法，或加二十法，

或奉十事。 

1.「善書是經，設立棚閣、供施幡花、燒香敬禮、頭腦著地，鷄鳴日中人定三時，為

禮不失，至心懇惻」（四五七中） 

2.「六齋入塔，禮拜三尊」（四五七下）  「立廟、圖像、佛形」（四五六中） 

3.「先從六度無極起，乃入正定。是百三十五行，此中有教誡、有謙誡、有忍誡、有

禮節誡、有眾善法誡、有空法誡，乃至滅度，無不具有也」（四五八中）  本經



以戒為初基，導入深定。 

4.「八十八難解之縛。」（四五三中）  似為八十八分別煩惱。「第十之地」454 中  

較近傳說  十二大天擁護（458 上）  善明前生，也是長者子（455 上） 

出處： 

1、集眾甚多。他方佛國及十二天神護法將軍。觀音在內。 主要為在家說 

※參見《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》卷 1 (CBETA, T15, no. 630, p. 451, b16-c11)： 

「佛以威神感動十方諸佛國明士及上諸天，應當成者及當發者，凡八百億萬人，皆飛

來至佛所，稽首于地，列住空中。復有十二天神、將軍，將諸官屬四十萬人，來詣佛

所，稽首于地，畢，各分部住佛左右立侍。 

……有明士名無穢王、次復名光景尊、……次復名觀音，如是眾名，各各別異。」 

2、應貴姓子善明供。屋室忽大，飯食無缺，為善明說六德，三十七品等成佛之道。 

※參見《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》卷 1 (CBETA, T15, no. 630, p. 451, c12-19)： 

「於時，有貴姓子，名曰善明，從同輩五百，人人各有侍者，執蓋相隨，來詣佛所，

稽首如來足下，起住觀眾，四面甚盛，仰視空中，率皆上人，天尊在座，端嚴直立，

興心念言：「今日大福，遇此眾會，欲設飲食，以供一日。計身所有，不能供辦，施不

等接，則非施也，我將如何？」 

於是佛知善明所念，則勞之曰：「少年善來！寧聞法勸之說乎？」 

※參見《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》卷 1 (CBETA, T15, no. 630, p. 452, b5-12)： 

於是，力辦眾有明士及諸天神王答言：「莫憂。」因各左右顧視，屋室自然長廣高大，

像天之殿。於屋下，便有千億萬座，皆是眾寶變地之形，紺瑠璃色。室中床座，亦復

如是。如彈指頃，即有百千億萬人飯具，而皆足畢。燒眾名香，懸諸繒幡，其所行

道，即便廣平。色如水精，樹木行伍，自然音樂，雅聲相和甚悲，說法之音，釋梵八

種。」 

※參見《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》卷 1 (CBETA, T15, no. 630, p. 452, c23-p. 453, b28)： 

佛言：「我本先行六德之行，世世不廢，是以至於得佛，恣意變化，在所作為，為一切

智，無物不達也。」 

則曰：「何謂六德之行？」 

曰：「廣施、廣戒、廣忍、廣精進、廣一心、廣智慧。」 

善明白佛：「何謂廣施？」…… 



「何謂廣戒？」…… 

「何謂廣忍？」…… 

「何謂廣精進？」…… 

「何謂廣一心？」…… 

「何謂廣智慧？」…… 

「向所問，如來神變相好，無量之德，所以致之？行此六法及諸慧定三十七品總持無

邊底之行，故得佛號、天尊，無所不能為也。」 

3、淨行百三十五事，乃得入成具光明此定。 行四事，入四要。 

※參見《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》卷 1 (CBETA, T15, no. 630, p. 453, c23-24) 

佛言：「當淨行百三十五事，乃得入此定耳。」 

※參見《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》卷 1 (CBETA, T15, no. 630, p. 454, c4-8) 

「善明！其欲學此者，當行四事，稍入無見處。」 

曰：「何謂四也？」 

「一、不有身，二、不有居，三、不有世，四、不有物。以能如此者，則得入四

要。」 

曰：「何謂四要？」 

曰：「一為佛要、二為法要、三為空要、四為滅要。此謂四要也。」 

4、善明往因，受決，得十澹然法；大眾得五無轉心。主五願 

※參見《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》卷 1 (CBETA, T15, no. 630, p. 454, c29-p. 455, b11)。 

※參見《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》卷 1 (CBETA, T15, no. 630, p. 455, c11-19)。 

※參見《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》卷 1 (CBETA, T15, no. 630, p. 455, c19-p. 456, b16)。 

5、貴賤男女，不能修學此定，當書寫經卷供養，加行十五法，或十法，或加二十法，

或奉十事。 

※參見《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》卷 1 (CBETA, T15, no. 630, p. 456, c26-p. 457, c27)。 

1.「善書是經，設立棚閣、供施幡花、燒香敬禮、頭腦著地，鷄鳴日中人定三時，為

禮不失，至心懇惻」（四五七中） 

※參見《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》卷 1 (CBETA, T15, no. 630, p. 457, b16-c9)： 



佛言：「善明！女人有居事因緣，志欲學是正定者，亦如上說。善書是經、設立棚閣、

供施幡花、燒香敬禮、頭腦著地，鷄鳴、日中、人定三時，為禮不失、至心懇惻、常

願離於女人身，心絕愛欲，如是無懈。又當加行二十事：一者持上賢士十五戒，中士

十戒，而不毀缺；二者捐於妬心；三者減於鐶釧之好；四者除於脂粉之飾；五者無有

恣態；六者衣服真純而不奢麗；七者育養室內，以慈心相向；八者軟教奴婢，不加楚

痛；九者攝護孤獨，衣食平等；十者孝事其上，仁接下小；十一者下聲下意，當自剋

責；十二者謙卑誡順，常知慚愧；十三者所作為者，手執其事，清淨香潔，施於公

姑、父母，供養三尊，及與師友；十四者親疎善惡，慈而等之，無此四念，差別之

相；十五者若在私室，空閑無人，心不念欲；十六者端慇精一，心常在法；十七者所

欲施作，報於所尊，然後乃行；十八者無自專之心，常以卑順勅誡其身，令如正法；

十九者終不於牆垣闚看，有邪僻之念；二十者坐起言語，終不調戲，常應法律，而無

輕失。是為賢女人居家行正定之法。如此莫漏，功德漸滿，後長解脫也。」 

2.「六齋入塔，禮拜三尊」（四五七下）  「立廟、圖像、佛形」（四五六中） 

※參見《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》卷 1(CBETA, T15, no. 630, p. 457, c12-27)： 

佛言：「善明！如此凡女人輩，在於貧困，欲學是定，雖不能得具行誡法者，且當修奉

十事，莫作違捨。一者親就賢友，從受五戒，行不毀缺；二者雖饑雖寒，忍不殺盜，

以自飽煖；三者雖獨居處，忍不邪婬，數諫心意；四者雖貧，忍不欺怠，以求財賄；

五者於酒食倡伎，忍不觀戲；六者尊行定法者，視之如佛；七者常行五善心：一為念

施心，二為恭敬心，三為禮節心，四為下於一切心，五為制伏眾態心；八者雖在事

作，心誦法文而無懈怠；九者六齋入塔，禮拜三尊；十者雖無錢財以用布施，常身自

掃灑塔地，以淨水漿，給與眾僧澡手洗浴，以力為施，勤而不厭。是為凡女人在於貧

困，而行是十事，不有懈怠，此則巍巍，生則值佛，常遇定法，後長解脫。」 

※參見《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》卷 1(CBETA, T15, no. 630, p. 456, b4-14)： 

「第五之願者：所生國處，常遇見佛。佛滅度後，弟子立廟、圖像、佛形，并設講

堂，論議經法。若俗之人，開學小慧，縛在四倒。聞佛弟子說度世法生死之要，便往

難却，不諒真正，謗訕啤呰，貪名求勝，或加悁恚，欲往壞敗，陵訾毀蔑，卑易弱

之，弊於正道，令不得行。當爾之時，我便當化現佛身，更為說絕妙之法。現其生死

殃福之應，將詣天上，令觀福舍；牽到泥犁，使視罪報。法威以震之，智力以伏之，

令即降伏，信就大道。已便化去，如是無極。」 

3.「先從六度無極起，乃入正定。是百三十五行，此中有教誡、有謙誡、有忍誡、有

禮節誡、有眾善法誡、有空法誡，乃至滅度，無不具有也」（四五八中） 

本經以戒為初基，導入深定。 

※參見《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》卷 1(CBETA, T15, no. 630, p. 458, a27-b8)： 

於是，佛告阿難：「以成具光明定意法囑汝，善書經文慎莫增減。勤教一切人，疾令受



解。阿難！是經難遇。所以者何？其要先從六度無極起，乃入正定。是百三十五行，

此中有教誡、有謙誡、有忍誡、有禮節誡、有眾善法誡、有空法誡，乃至滅度處，無

不具有也。佛身所有相好慧力，悉從此法出。為尊上、為斷生死，所謂無比之法也。

重囑累汝，諦以授之，當以了了。佛之出世，難可常見，法誡之興，亦難值遇也。汝

莫怠遠。」 

4.「八十八難解之縛。」（四五三中）似為八十八分別煩惱。 

※參見《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》卷 1(CBETA, T15, no. 630, p. 453, b13-25) 

曰：「明士隨於受身，則有三痛、六患、五蔽之垢、六十二沈吟之想、八十八難解之

縛、千八百鋒瘡之痛。若此之事，則以智慧一一開了。觀其所起，察其所滅；視其所

病，選以何藥。既總其要，令身不毀戒，意不入俗。處眾愛之中，心在道品之藏；寄

六患之舍，心在六淨之堂；住五蔽之室，心在斷滅之戶；猗不固之屋，心思方便之

護；坐虵蚖之地，心念捨遠之徑；乘坏船之嶮，心圖自濟之路；近盛火之林，心推灌

滅之安。是以明士，行智慧之便，拔出生死之難；絕三界之想，就滅度之地。既自身

行，又教他人，此謂廣智慧六德之行義也。」 

「第十之地」454 中 

※參見《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》卷 1 (CBETA, T15, no. 630, p. 454, b2-7) 

「佛說是成具光明定意戒法品時，三十萬明士得是定意功德成具，立於第十之地。善

明則得無所從生法忍，五百同輩人，心欣意悅，皆發無上獨尊平等覺意。四十萬明士

皆立不迴還行。除惡眾五萬人，皆得無所著道。持五戒賢士、賢女二千人，皆得履跡

之行。」 

較近傳說 

十二大天擁護（458 上） 

※參見《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》卷 1(CBETA, T15, no. 630, p. 458, a8-15) 

佛告善明：「我滅度後，若有人行是成具光明定意，及書持經卷、供養作禮者，當有十

二大天神擁護之，令不抂撗，所在安隱，不為惡所中傷。今為汝說此諸神名字，其在

厄難、水、火、盜賊、兵革，善誦行是經文，不以怨厄故而廢置者，是十二天神，即

當往護之，終不使橫殃。佛無二言也，當廣宣告一切人，令誦習之。」 

善明前生，也是長者子（455 上） 

※參見《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》卷 1(CBETA, T15, no. 630, p. 455, a8-21) 

「是時，有長者子名敏見，年五百歲，時國人以為少年。敏見聞佛大會，則啟二親，

乞行詣佛，觀其所作。父母聽行，即往見佛，稽首于地，禮竟正住，喜心興盛，便脫

身珍琦雜寶瓔珞，散于佛上；以佛神威，應時所散，化成花蓋，到覆大眾，人人各



別。佛令就坐，為說是成具光明定意法，心又增欣，則時願言：『令我所生常遇是成具

光明定意，疾能履行，無虧減於戒德。』是時少年以一切寶施與，發一言之至願，以

是故，所生世輒得受。善明！寧知彼時少年不乎？則爾身是也。今我出世，汝復遇值

定意。於今以後，必得不久；得慧之後，二百劫當具成佛，號導世王。天上天下之獨

尊，當化導愚冥如我今也。」 

條目： 

《法律三昧經》 

內容： 

《佛說法律三昧經》（15） 支謙譯 

1、學菩薩十二自燒。四事故，多發心而退失。始終不退者「有，但少耳」（四五九

中） 

2、人本，五陰本，六入本，十二緣起本，外道本所入，四諦本，弟子本，各佛本，如

來本──分別三乘甚明 

3、弟子禪，各佛禪，菩薩禪，外道五通禪──分別六明。 

4、弟子、各佛「謂世有道無，故壞五陰而取滅度。如來為知泥洹本。所以者何？知俗

與道，諸法本空，如本無住，不起不【接下頁]滅，是為泥洹」（四六○中）論大

乘學者之過失。 

出處： 

1、學菩薩十二自燒。 

※參見《佛說法律三昧經》卷 1(CBETA, T15, no. 631, p. 458, b20-p. 459, a1)。 

四事故，多發心而退失。 

※參見《佛說法律三昧經》卷 1(CBETA, T15, no. 631, p. 459, a19-27)： 

佛言：「用四事故：一者學本不知善權方便，輕慢師友，無有一心，其意數轉；二者學

不精進，無有道力，但貪名譽，望人敬待；三者學所事師不念勤苦，當得成就，虛飾

貢高，無有至心；四者好學外道，習邪見人，反持異術比佛深經，言道同等。時十四

萬人皆用是意故，後世轉退，去大道遠；獨有道志志大心強，追事賢行，至其得佛，

果從受決。」 

始終不退者「有，但少耳」（四五九中） 

※參見《佛說法律三昧經》卷 1(CBETA, T15, no. 631, p. 459, a28-b2)： 

賢者阿難言：「如佛所說，學當恭敬，反以自恣，失大道本，可不慎哉！自今新學欲入



法者，寧能別善、惡，不失善師友至竟者耶？」 

佛言：「有，但少耳。多隨本意不可化者。」 

2、人本，五陰本，六入本，十二緣起本，外道本所入，四諦本，弟子本，各佛本，如

來本──分別三乘甚明 

※參見《佛說法律三昧經》卷 1(CBETA, T15, no. 631, p. 459, b28-c3)： 

舍利弗問佛：「何謂人本、五陰本、六入本、十二緣起本及九十六種道本所入？何謂四

諦本、弟子本、各佛本、如來本？知之云何？曾聞佛言：『不解本無，故墮小道。』願

為新學分別說之！」 

3、弟子禪，各佛禪，菩薩禪，外道五通禪──分別六明。 

※參見《佛說法律三昧經》卷 1(CBETA, T15, no. 631, p. 460, a7-b12)： 

於是有菩薩名勇聲，白佛言：「大道甚妙！非是世間才明所知，唯深入者乃達其微。恐

後三學——新發意菩薩及為弟子、各佛行者，曚冥未寤，不別深淺，見聞少小，自以

為明，諍訟取勝，更以相惑。唯佛加哀，為決大疑。其諸學者皆俱行禪，得道各異，

何用別知弟子、各佛、菩薩、大乘及諸外學、五通仙人禪意云何？」 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大士欲護一切，乃以此問。雖俱行禪，意趣不同。弟子學者，聞

有四禪，要約直心，可疾得道，不及知餘深妙大法。畏苦厭身，一心思惟，取欲自

度，不念眾生，但守行滅，何如為滅。所施福德，持戒精進，欲望泥洹，不知佛大慈

泥洹所出入，言：『泥洹一到，通四禪，得三活，生死斷，已度世。』是為羅漢所入

禪。 

「各佛學者，從發意來不事善友，言世間有，其行常著，何如為著？所作功德，望欲

得佛，言禪道如，不用餘行，亦不知佛禪意。所向如來禪者，無意、無想、無見、無

得、不熟，曉了那中，繫意守淨，無為不曉，權慧法意，以成得禪，見空因緣，解便

得道，明過羅漢而不及佛，無十種力、四無所畏及十八不絕法。是為各佛所入禪。 

「菩薩禪者，從發意來，不離明師，學廣智深，曉了禪本。何謂曉了本？心法本無，

道亦無本、無著、無縛、無解、無行、無出、無入、無捨、無取，現大智慧善權之

行，不斷德本及大悲意，修相好，嚴佛國，具十力、四無所畏及十八不絕法，一切

見、一切知無所不覺，故號曰佛。佛用世間多貪亂意故，於樹下閉目而坐，為現禪

法，欲令解者以道縛意，亦隨所樂各得其所。是為如來本所入禪。 

「外諸小學、五通禪者，學貴無為，不解至要，避世安已，持想守一，瞑目縱體，內

觀歷藏，存神道氣，養性求昇，惡消福盛，思致五通，壽命久長，名曰仙人。行極於

此，不知泥洹，其後福盡，生死不絕。是為外道五通禪定。」 

4、弟子、各佛「謂世有道無，故壞五陰而取滅度。如來為知泥洹本。所以者何？知俗



與道，諸法本空，如本無住，不起不滅，是為泥洹」（四六○中）論大乘學者之過

失。 

※參見《佛說法律三昧經》卷 1(CBETA, T15, no. 631, p. 460, b13-19)： 

佛言：「如弟子、各佛，雖得泥洹，為不知本。所以者何？其學本謂世有道無，故壞五

陰而取滅度。唯如來為知泥洹本。所以者何？知俗與道諸法本空，如本無住，不起，

不滅，是為泥洹。佛意如是，故曰如來；弟子、各佛名為滅盡。菩薩當解深妙大法，

明諦受學。雖離明師，心當清淨，不可放逸。」 

 


